
公告编号：2026-011 

证券代码：874559        证券简称：龙腾股份        主办券商：东吴证券 

 

龙腾照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6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6 年发

生金额 

（2025）年与关

联方实际发生金

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购 买 原 材

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

劳务 

        

销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委托关联方

销售产品、

商品 

        

接受关联方

委托代为销

售其产品、

商品 

        

其他 
向关联方龙慧斌、许福

萍租赁房产 

405,534.11 414,320.90 作为使用权资产计算 

其他 

关联方龙慧斌、许福萍、

扬州龙脉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扬州天顺物流有

限公司为公司贷款提供

抵押、保证担保 

610,000,000.00 101,900,000.00 实际金额以银行授信

金额为准；根据公司

业务实际发展需要 

合计 - 610,405,534.1 102,314,32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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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本情况 

1、自然人姓名：龙慧斌 

住所：江苏省扬州市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 

2、自然人姓名：许福萍 

住所：江苏省扬州市 

关联关系：许福萍与龙慧斌是夫妻关系，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3、法人名称：扬州龙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高邮市送桥镇邮仪路工业集中区 

法定代表人：许福萍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

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区块链技术相关软件和服务；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

工服务；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龙慧斌和许福萍二人 100%控股的企业。 

4、法人名称：扬州天顺物流有限公司 

住所：高邮市送桥镇扬菱路 

法定代表人：许福萍 

经营范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运配载，装卸服务，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龙慧斌和许福萍二人 100%控股的企业。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6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6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龙慧斌、龙腾回避表决。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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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依据 

1、关联租赁为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公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 

易行为，交易价格系按市场方式确定，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 

的情形。 

2、关联方为公司向银行授信和贷款提供担保属于公司单方面获利的关联交易，能

促进公司更加便捷地获得银行授信和贷款，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需要。 

 

（二）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交易定价遵循市场规律，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

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1、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扬州龙腾进出口有限公司已于 2024年 1月 1日分别与龙慧斌、

许福萍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出租

方 

承租

方 
租赁房屋位置 

租赁面

积（㎡） 
租期 租金 用途 

1 

龙慧

斌、

许福

萍 

龙腾

照明

集团

股份

有限

公司 

扬州市邗江区

博物馆路547号

德馨大厦 11 楼

1103、

1105-1107、

1110-1112、

1115 

685.85 2024.1.1-2026.12.31 
34.2 万/

年 
办公 

2 

龙慧

斌、

许福

萍 

扬州

龙腾

进出

口有

限公

司 

扬州市邗江区

博物馆路547号

德馨大厦 11 楼

1108、1109 

152.06 2024.1.1-2026.12.31 
7.6 万/

年 
办公 

2、关联方为公司向银行授信和贷款提供担保，具体的担保金额及担保方式以关联

方与银行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该关联担保不收取任何费用。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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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是合理且必要的正常商业行为，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 备查文件 

《龙腾照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龙腾照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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